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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 
內務委員會主席  
劉健儀女士  
 
 
劉主席：  
 

議員須先將發言稿交予立法會主席審批事宜  
 
 於 2005 年 5 月 4 日，劉江華議員向立法會提交《研究 2005 年東區海

底隧道條例（修訂附表）公告小組委員會報告》，其後，王國興議員、鄭

家富議員及劉健儀議員分別就《 2005 年東區海底隧道條例（修訂附表）

公告》向立法會發言。  
 就此，立法會主席曾表示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第 2 條，欲向立法會發言

的議員應在會議前提交其擬發表的演辭，以便立法會主席決定該演辭是否

可能引發《議事規則》第 21(6)條所不容的辯論。本人認為預先審批議員

發言內容這做法有值得相榷之處，需要檢討，為此，本人敬請主席批准於

2005 年 5 月 13 日之內務委員會會議就上述事宜加入議程，敬希賜覆。  
 

 
 
 

民主黨主席兼立法會議員  
李永達  

2005 年 5 月 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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